
准考证编号(由招生办填写)：


延 边 大 学

2019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考 生 姓 名                      

报 考 学 院                      
报 考 专 业                      
研 究 方 向                      
指 导 教 师                      

应试科目名称及代码(详见招生专业目录)：

1.外 国 语：                   
2.业务课一：                   
3.业务课二：                   

	报 考 类 别（划√）
	非定向（   ）、定向（   ）


	考 生 身 份（划√）
	非在职（   ）、在职（   ）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一、内容应如实准确，力求详尽，字迹应工整、清晰。如栏内写不下，可加附页。

二、表内所列项目要全部填写，不留空白。如有情况不明的栏目，应填写“不详”并注明原因，如无该项情况，则应写“无”。考生姓名栏所填姓名，应与本人身份证、户口本的姓名完全一致。

三、报考学院（所）名称、专业名称和应试科目名应参照2018年博士生招生专业目录填写。

四、“指导教师”栏只能填写一人。

五、本人通讯地址或单位通讯地址栏不得用简称或写“本市”、“本省”等字样，在填写地址时必须填写通讯地址所在地的邮政编码，以免寄送有关通知发生投递错误或延误投递时间。

六、欲报考定向培养的考生，在“对考生的报考意见”栏须由考生所在单位的人事部门填写并加盖公章。

七、本表填写完毕后，须在现场报名期间直接交至延边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八、本表非本人填写或提供假材料者，一经发现即取消报考或录取资格。

九、如有其他事宜请与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0433-2732079。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照 

片

近期一寸正面免冠照片



	出生地
	省（区、市）        市（县）
	户口

所在地
	
	

	籍贯
	省（区、市）        市（县）
	民族
	
	

	职务或职称
	
	政治

面貌
	
	婚否
	
	

	现在学习或

工作单位
	
	本人

联系电话
	

	
	
	
	

	档案所在单位

及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地址
	省（区、市）        市（县）

	
	
	单位
	

	大学本科

毕业学校和所学专业
	
	入学日期
	

	
	
	毕业日期
	

	硕士研究生

毕业学校和所学专业
	
	入学日期
	

	
	
	毕业日期
	

	外语水平
	

	何时、何地

受何种奖励或处分
	

	家庭主要成员

	姓名
	与本人关系
	在何单位工作、任何职务
	联系电话

	
	
	
	

	
	
	
	

	
	
	
	

	配偶情况
	姓    名
	
	出生日期
	

	
	工作单位
	

	
	职务或职称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学习与工作经历（从大学开始）

	起止年月
	学习或工作单位
	任何职务

	—
	
	

	—
	
	

	—
	
	

	—
	
	

	考生自述

	（主要包括本人政治表现、思想品德、业务和科研能力等）

考生务必确认所填报名信息真实、准确。所填信息和所交材料如有虚假、错误，由考生本人承担一切责任。

考生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对考生报考意见：

（注：要求考生毕业后回定向单位的，必须注明同意报考“定向培养”；不要求考生毕业后回原单位的，只写“同意报考”即可。）

考生所在单位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公章：

(应届毕业硕士生由在读学校研究生学籍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招生单位录取意见：

招生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沿


此


线


装


订








